
 

 

北京安达维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我们作为北京安达维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

事会的独立董事，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

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

度》的相关规定，本着对公司、全体股东及投资者负责的态度，基于独立判断

的立场，对如下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在充分了解被聘任人员资格条件、经营和管理经验、业务专长等情况

的基础上，经认真审阅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关于部分高级管理人

员变更及变更财务负责人的相关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本次公司董事会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聘任程序符合《公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程序合法有效。 

2、被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具备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

条件；未发现有《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规定之情形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规

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之情形。 

3、被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具备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与能力，其能

够胜任公司相应岗位的职责要求，且保证在任职期间能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

于公司事务，切实履行高级管理人员应履行的各项职责，有利于公司的发展，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 

综上，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同意免去乔少杰先生、雷录年先生、孙艳

玲女士的副总经理的职务，同意免去徐艳波女士总经理助理、财务负责人的职

务，同意免去葛永红先生、王洪涛先生、李小会女士总经理助理的职务。同意

改聘原总经理助理葛永红先生、原总经理助理王洪涛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同



意聘任熊涛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助理兼财务负责人，同意聘任赵雷诺先生为公司

总经理助理，以上高管任期为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二、关于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申请综合授信并由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董事提供关联担保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的经营计划、战略发展目标及实际经营需要，公司拟向中国民

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申请不超过 3，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自审议

通过后 12 个月内有效。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赵子安先生、公司董事乔少

杰先生共同无偿提供最高额连带保证担保。具体融资金额将根据公司运营资金

的实际需求来确定，主要用于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承兑汇票、保函等业务。 

在上述综合授信额度内，公司董事会授权高管层办理银行有关协议或合同

的签署及相关事宜；并在授信有效期限内可以循环使用，超过授信额度时需要

重新履行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申请综合

授信并由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董事提供关联担保的事项。 

 

三、关于全资子公司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关村支行申请综合授

信并由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高级管理人员提供关联担保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安达维尔航空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设

公司”）经营活动的需要，航设公司拟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关村支行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 3,000 万元人民币，自审议通过后 12 个月内有效。

由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赵子安先生、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葛永红先生共同

无偿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同时以航设公司两项实用新型专利作为质押担保，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

规定。 

为满足全资子公司北京安达维尔机械维修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机械

公司”）经营活动的需要，机械公司拟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关村支行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 2,000 万元人民币，自审议通过后 12 个月内有效。



由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赵子安先生无偿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同时以

机械公司两项实用新型专利作为质押担保，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全资子公司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关村支行

申请综合授信并由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高级管理人员提供关联担保的事项。 

四、关于调整 M1+及以上中高层管理干部年终奖基数的议案 

董事会对《关于调整 M1+及以上中高层管理干部年终奖基数的议案》的审

议及表决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程序合法有效。公司 M1+及以上级别管理干部按照

公司销售规模确定所对应的年终奖基数是结合市场情况和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

而制定的，有利于更好地调动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建立

责权利相适应的激励约束机制，提升公司的经营管理效益。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调整 M1+及以上中高层管理干部年终奖基数的事项。 

（以下无正文） 

 

 

 

 

 

 

 

 

 

 

 

 



（以下无正文，为北京安达维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一届董

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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